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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十三五”涉苏水专项进展情况的通报

国家水专项常州市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水专项无锡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水专项苏州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各项目承担单位：
根据《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与江苏省人民政府共同推进太湖流域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合作备忘录》要求，我办近期对“十三五”水专项5个涉苏项目、45个示范工程建设情况进行了调度，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最新进展
截至2019年12月17日，各项目进展情况如下：
1、望虞河西岸清水廊道构建和生态保障技术研发与工程示范项目，共8个示范工程，已完成6个、在建2个。
2、梅梁湾滨湖城市水体水环境深度改善和生态功能提升技术与工程示范项目，共7个示范工程，已完成7个。
3、重污染区（武进）水环境整治技术集成与综合示范项目，共20个示范工程，已完成16个、在建4个。
4、苏州区域水质提升与水生态安全保障技术及综合示范项目，共9个示范工程，已完成7个、在建2个。
5、太湖流域水环境管理技术集成与业务化运行项目，共1个示范工程，正在建设中。
二、工作要求
根据部省合作备忘录职责分工，请各市水办将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向地方行政负责人汇报。对仍在施工的示范工程，要加快推进，确保完成年度目标。对无法按时完工的，督促项目承担单位按照《关于进一步做好水专项“十三五”项目（课题）变更调整工作的通知》（水专项办函〔2019〕34号）、《关于做好水专项“十三五”涉苏项目（课题）变更调整工作的通知》（苏水专项办〔2019〕12号）要求，及时履行变更手续。

附件：“十三五”涉苏水专项示范工程最新进展


水专项江苏省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12月23日



抄送：国家水专项管理办公室，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厅、科学技术厅、财政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水利厅、农业农村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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